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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经济与管理是发展迅速的一门学科à其主要推动力是社

会需求K一方面是理论探索K另一方面是实践运用à特别是随着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K这种需求越来越强烈à

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领域的教学Ð研究和其他工作的人

员K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K也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à

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的发展K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K一是

该学科自身的建设加强了à这门学科得到社会承认K并且建立起

博士点Ð硕士点K学科形成了自身的独有特色的体系à二是该学科

的队伍壮大了à从事该学科的人员既包括高等学校的教学Ð研究

人员K也包括中小学与该学科有关联的人员K还包括社会各界与该

学科有关联的人员K这支队伍中既有专职人员K也有大量的兼职人

员à该学科还建立了相关的学会等学术团体K定期召开学术交流

会议à学科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à三是在该学科的发展过程

中K其成果的数量越来越多K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K探讨的程度越

来越深K成果的形式越来越全à该学科建立了多种专门的学术刊
ð�ð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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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K出版了大量的著作K发表了大量的论文à可以说该门学科已经

完成了确立地位的任务K正处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时期à

教育经济与管理是一门交叉学科K其核心内容是对教育经济

与教育管理的主要表现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多方位的探讨K其边缘

部分是不明确的K具有跨学科的性质K它涉及到教育学Ð经济学Ð管

理学Ð社会学Ð法学Ð政治学Ð史学等学科à其边缘部分可以根据不

同的标准划分到不同的学科à

教育经济与管理这门学科K不是按照人为的划定标准K而是在

社会实践中发展的à人们只是在这门学科发展形成之后才根据该

学科的客观存在为其确定范围的à该学科的发展并没有停止K根

据目前的社会需求K该学科还不够成熟K还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问

题需要探索à

为了推动该学科的发展K很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K我们编写

的这套�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�体现了三个特点K一是�新�K即课

题新K内容新N二是�实�K即注意联系实际K避免空洞说教N三是

�精�K即力求论述精辟K防止重复à承担本次丛书撰写与编写任务

的作者K都是长期以来从事该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员K可以说本

套丛书是多年来不断积累的结果à

本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K我们应该感谢作者K他们多年来勤

学苦读K锲而不舍K终于著书立说K为该门学科的发展增添了光彩à

我们应该感谢沈阳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K多年来K教育经济与

管理一直被确立为重点学科K在人Ð财Ð物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K使

该学科得到超常发展à我们应该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K他们为

本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K如果没有他们的鼎立相助K本套

丛书不可能出版得这么快K这么好à我们还应该感谢许多为本套

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à一门学科的发展必然是几代人长期

努力的结果K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à
ð�ð



�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丛书�序

本套丛书是各位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K为各位读者提供了可

资借鉴和参考的资料à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K本套丛书必然会

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之处K恳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à

张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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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法概述

����

第一节��教育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

����一Ð教育与法制

中国古代政治家韩非子说M�国无常弱K无常强à奉法者强K则

国强à奉法者弱K则国弱à�治国如此K治教亦然à

I一J教育法的产生是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

教育是一种古老的Ð广泛存在的Ð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à教育

有广Ð狭二义K广义上的教育泛指社会上一切有目的的Ð影响人的

身心发展的活动K包括学校教育Ð社会教育Ð家庭教育等等à狭义
ð�ð



教育法通论

上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K即按照一定要求K有目的Ð有组织Ð有计划

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技能K培养其思想品德K发展其智力和体

力的活动à教育从其产生之始K便执行着传递人类所积累的生产

经验和生活规范的职能K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à

法律是人类由蒙昧Ð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跃进的重要标志K它执行

着两个方面的职能M一方面K法律是统治阶级有效控制社会K镇压

敌对阶级反抗的武器N另一方面K法律又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K它

通过调整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K使社会结构完整和谐K社会机体运

转灵活à教育进入法律调节的领域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的必然

要求K是社会内在规律发展的结果à具体地说K教育立法是��世

纪社会关系大变动的产物K大工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创造了

较高的生产力K而且创建了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教育形

态à

首先K教育立法是现代教育普及化Ð大众化的要求à普及教育

并不是自发产生的现象K它是一项自觉而有意识的艰苦事业K必须

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来保证教育的普及à因此K各国政府在普及

教育之初K无一例外地都要借助于立法K把受教育作为国民的基本

义务规定下来à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K教育同样必须建立在法

制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劳动者的受教育权利K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

义生产力服务à

其次K教育立法是教育权社会化Ð国家化的要求à资产阶级在

维护统治Ð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活动中K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控制

教育的重要性à随着现代社会大规模立法活动以及法律功能的日

趋扩展K人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法制的存在和作用à随着社会现

代化进程的加速K法律已不单纯是解决纠纷的手段K而呈现出一种

以法律手段组织和改革社会的新趋势à因此K凭借法律制度来实

现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就成为教育领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à各国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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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通过立法规定教育政策和目标Ð通过制定教育发展规划K筹措教

育经费Ð分配教育资源Ð编写或审定教科书Ð审批和设置教育教学

机构等K以期实现国家的意志à因此K教育法制已经成为协调教育

发展Ð管理教育运行的重要因素à

再次K教育立法是现代学校活动复杂化Ð有序化的要求à现代

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学校制度K要求扩大公民受教育机会K广

泛培养人才à这种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学校体系K同社会的人才需

求结构相适应K形成家庭Ð学校Ð社会密切配合的一体化学校体系K

并且要求学校工作规范化Ð制度化Ð法律化à它要求学校工作必须

体现国家的整体利益K保证学校教育目标的正确性以及教育教学

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K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à在课程计划编

制Ð教科书编写及审定Ð就学毕业Ð学位授予Ð学校教学设施标准Ð

教师地位Ð工作条件Ð教师工资Ð待遇及培养Ð培训等方面K法律的

规范作用和调节作用都在不断地加强K以便学校的教育工作更好

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à

I二J教育立法是现代国家管理法治化的结果

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K新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大量的法律K而

且要求法律必须具有强制性Ð权威性Ð确定性和稳定性K不仅表现

为法律数量的大规模增长K更表现为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以及法

律地位的增强à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K其他社会控

制手段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权力à同时K

社会整体性不断增强K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也使现代法律的功

能进一步拓展K法律开始大规模地向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渗透K许

多原先并不属于法律调节的社会生活领域或社会关系亦依赖具有

普遍性的法律来调节K而且促使法律理念Ð法律结构正在不断更

新à教育法制作为一种关于教育的法律制度K是现代社会教育活

动的新型调控手段和组织形式K是伴随着教育国家化过程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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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调节领域à由于教育向世俗化的过渡和公

共国民教育制度的迅速普及K教育日益成为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性

事业K对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à因此K客观上要求扩大法

律直接调整文化教育发展的功能K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管理教育事

业的作用à

今天的教育立法已经深入到教育活动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关

系K开始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法律制度à许多国家在�二战�后都制

定了教育基本法或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学校总法K并对已有的法规

进行整理Ð汇编K形成了完善的教育法制K教育已经完全纳入到法

律调节的领域à各国依法管理和发展教育事业K按照各种严格的

规章制度运行K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K学校依法办学K

各项教育工作都有章可循Ð有法可依K以形成协调一致的教育法制

调节系统à历史已经证明K教育工作没有国家的重视和扶植很难

取得持续的Ð长足的进步à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教育法制K寻求教

育法结构形式的合理化K不断调整教育权的实施K这既反映了现代

国家对教育活动进行积极干预的时代潮流K也反映了各国政府在

干预和控制教育中对法律手段的重视à我国在经历了曲折的认识

过程和实践过程之后K法制终于成为最后的抉择而被人们接受à

人们认识到要保障社会主义教育的国家性质K保障国家行政在管

理教育事务中的作用K同样必须依靠法律的作用才能形成有机Ð和

谐的教育管理体系K把教育活动引向统一的目标à自十一届三中

全会以来K我国教育立法有了很大发展K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

法规K教育工作开始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à特别是����年制定的

宪法K对我国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利Ð我国教育的目的以及我国教育

法的原则等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下来à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

律K制定了一批教育行政法规K对已颁布的教育行政法规进行了整

理和汇编工作N各地方也根据宪法Ð法律和行政法规K制定了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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